
 
 



 



新北市各特種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注意事項第
五點、第十一點修正總說明 

新北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注意事項於中華民國(以下同)一百零

二年一月七日以新北市政府北府主二字第一 二一 三四二五八號函訂

定以來，歷經多次修正；嗣於一百零六年一月十八日以新北市政府新北

府主基預字第一 六 一二三九二五號函修正名稱為新北市各特種基金

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注意事項(以下簡稱本注意事項)及全文十五點。現為

配合行政院於一百十二年十二月十四日以院授主基字第一一二 二 二

六四七 A 號函修正附屬單位預算執行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並因應實

際需要，爰修正本注意事項共計二點，其修正要點如下： 

一、 考量本要點第四十三點增訂預算保留之核定副本應抄送相關機關之

規定，為免重複規範，爰刪除本點第三項後段相關文字(修正規定第

五點)。 

二、 參酌本要點第三十九點及臺中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注意事項有

關財務預警機制之規定，為使各基金主管機關督促所屬加強財務控

管，並事先預防財務風險，爰增訂本點第一款規定，倘各基金達所

定預警指標警戒值，各該主管機關應督促檢討改善(修正規定第十一

點)。 



新北市各特種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行注意事項第五點、第十
一點修正對照表 

修    正    規    定 現    行    規    定 說               明 

五、  各基金依本要點第十二點

第一款第一目規定，於年度預

算執行期間，辦理調整容納

者，其中調整數於百分之二十

以內者，由各基金核定辦理；

調整數超過百分之二十者，則

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所定百分之二十之

計算，於專案計畫係指發生不

足項目占當年度同一專案計

畫已列預算總額(含保留數，

但不含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

數)之比率；於一般建築及設

備計畫係指發生不足項目占

當年度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預算總額(不含保留數及本年

度奉准先行辦理數)之比率。 

       各基金依本要點第十二

點第七款第四目規定申請預

算保留時，未發生契約責任

者，應填具附屬單位預算專案

保留申請彙總表及附屬單位

預算專案保留申請明細表，報

由主管機關核轉本府召開專

案保留會議審議，並依審議結

果併同已發生契約責任者，提

報主管機關核定。 

五、  各基金依本要點第十二點

第一款第一目規定，於年度預

算執行期間，辦理調整容納

者，其中調整數於百分之二十

以內者，由各基金核定辦理；

調整數超過百分之二十者，則

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所定百分之二十之

計算，於專案計畫係指發生不

足項目占當年度同一專案計

畫已列預算總額(含保留數，

但不含本年度奉准先行辦理

數)之比率；於一般建築及設

備計畫係指發生不足項目占

當年度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

預算總額(不含保留數及本年

度奉准先行辦理數)之比率。 

       各基金依本要點第十二

點第七款第四目規定申請預

算保留時，未發生契約責任

者，應填具附屬單位預算專案

保留申請彙總表及附屬單位

預算專案保留申請明細表，報

由主管機關核轉本府召開專

案保留會議審議，並依審議結

果併同已發生契約責任者，提

報主管機關核定，核定結果應

考量本要點第四十三點增訂預算

保留之核定副本應抄送相關機關

之規定，為免重複規範，爰刪除本

點第三項後段相關文字。 



前項預算保留案件之申請

及核定，各基金及其主管機關

應依本府主計處通報期程辦

理。 

副知審計部新北市審計處

(以下簡稱審計處)、本府財

政局及主計處。 

前項預算保留案件之申請

及核定，各基金及其主管機關

應依本府主計處通報期程辦

理。 

十一、  各基金主管機關為督促

所屬加強財務控管，應依下

列規定辦理： 

(一)各基金達下列共通性財

務預警指標警戒值者，

應訂定與財務相關之個

別性預警指標辦理預警

作業，並於每季結束後

十五日內填具基金財務

預警改善追蹤表，報主

管機關追蹤檢討改善；

主管機關應將督促改善

情形副知主計處。但依

本要點第四十點規定辦

理者，不適用之： 

    1、營業基金：未來一年

內累積虧損及本期

淨損之合計數可能

達資本額二分之一。 

    2、作業基金：連續三年

出現短絀，且未來一

年內不含短期債務

之期初現金及約當

十一、  各基金預算執行結果之

考核獎懲，應依新北市政府

所屬各機關個案計畫選項管

制評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一、參酌本要點第三十九點及臺

中市政府附屬單位預算執行

注意事項第十點規定，為使

各基金主管機關督促所屬加

強財務控管，並事先預防財

務風險，爰增訂本點第一款

規定，倘各基金達所定預警

指標警戒值，各該主管機關

應督促檢討改善。 

二、另原規範移列新增為第二款。 



現金餘額加計淨現

金流量可能為負數。 

    3、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

計畫基金：未來四年

內不含短期債務之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

金餘額加計淨現金

流量可能為負數。 

(二)各基金預算執行結果之

考核獎懲，應依新北市

政府所屬各機關個案計

畫選項管制評核作業要

點規定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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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一、各基金主管機關為督促所屬加強財務控管，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各基金達下列共通性財務預警指標警戒值者，應訂定與財務相

關之個別性預警指標辦理預警作業，並於每季結束後十五日內

填具基金財務預警改善追蹤表，報主管機關追蹤檢討改善；主

管機關應將督促改善情形副知主計處。但依本要點第四十點規

定辦理者，不適用之： 

    1、營業基金：未來一年內累積虧損及本期淨損之合計數可能達

資本額二分之一。 

    2、作業基金：連續三年出現短絀，且未來一年內不含短期債務

之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加計淨現金流量可能為負數。 

    3、特別收入基金及資本計畫基金：未來四年內不含短期債務之

期初現金及約當現金餘額加計淨現金流量可能為負數。 

(二)各基金預算執行結果之考核獎懲，應依新北市政府所屬各機關

個案計畫選項管制評核作業要點規定辦理。 

新北市各特種基金附屬單位預算執行注意事項第

五點、第十一點修正規定 
五、各基金依本要點第十二點第一款第一目規定，於年度預算執行期間

，辦理調整容納者，其中調整數於百分之二十以內者，由各基金核

定辦理；調整數超過百分之二十者，則應報請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所定百分之二十之計算，於專案計畫係指發生不足項目

占當年度同一專案計畫已列預算總額(含保留數，但不含本年度奉

准先行辦理數)之比率；於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係指發生不足項目

占當年度一般建築及設備計畫預算總額(不含保留數及本年度奉

准先行辦理數)之比率。 

各基金依本要點第十二點第七款第四目規定申請預算保留時

，未發生契約責任者，應填具附屬單位預算專案保留申請彙總表

及附屬單位預算專案保留申請明細表，報由主管機關核轉本府召

開專案保留會議審議，並依審議結果併同已發生契約責任者，提報

主管機關核定。 

前項預算保留案件之申請及核定，各基金及其主管機關應依

本府主計處通報期程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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